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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反海外腐败法》执法回顾 
 

2020年，《反海外腐败法》（“FCPA”）执法领域的最大要闻当属外国监管机构在一项涉及

FCPA的合作解决执法行动中所收取的创历史新高的全球反腐执法罚款。虽然美国司法部和

证监会收取的罚金已破记录，但远不及全球范围的罚款。新冠疫情并未削弱相关机构解决

即将收尾案件的能力，但由于远程开展证人访谈和信息收集工作（包括全年大部分时间内

进入法院和大陪审团的机会十分有限）的复杂性，正在进行的公司和个人调查确实受到了

一定影响。 
 

我们预计新一届拜登政府将继续关注FCPA执法与国际合作。我们曾在《2016年年度回顾》

中预测，特朗普政府执政下，FCPA执法行动不会放缓，亦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美国已

在FCPA执法方面投入巨额资源并且积压了大量有待开展的FCPA调查。同样，我们预期下

一届政府仍会将FCPA执法作为执法重点。新政府上台后，司法部和证监会的关键职位将由

新的领导班子接替，但这些变化均不太可能影响执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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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亮点 

 
2020年FCPA执法方面存在五大主要亮点： 

1. 美国之外的反腐败监管机构和检察机关取得了显赫成就。多年来，美国司法部（“司法部”）和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证监会”）在起诉外国贿赂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2020年，美国之外的监管机构和检

察机关迎头赶上并显露头角。在一项涉及FCPA合作解决的全球反腐执法行动中，全球反腐败罚金创历

史纪录，达到90.9亿美元，其中美国之外监管机构及检察机关和美国政府收取的罚金分别为约63.1亿美

元和27.8亿美元。这些数据彰显了全球反腐执法广度与力度不断增加以及美国监管机构与美国之外监管

同行之间合作不断增强的趋势。 

2. 三大FCPA和解案的罚金几乎达到30亿美元，创下司法部和证监会执法罚金新纪录。2020年也是FCPA

执法史上颇为辉煌的一年。 司法部和证监会共解决了12宗公司FCPA案件，并收取了创纪录的27.8亿美

元罚款、罚金、非法所得和利息（扣除相关外国执法行动的各种抵免额和扣除额后）。这主要受三项

FCPA重大调查案的解决推动，其中包括历史上最大的两起全球腐败案。 

3. 新冠疫情导致正在进行的公司调查及个人起诉延迟。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使司法部和证监会不得不转为

远程工作，并推迟无法进行远程操作的很多调查活动。尽管疫情似乎并未削弱相关机构解决收尾案件的

能力，但由于远程开展证人访谈和信息收集工作的复杂性（包括2020年大部分时间无法正常进入法院、

进行大陪审团审判），疫情确实对正在进行的公司和个人调查造成了一定影响。 

4. 司法部和证监会公布了最新的《FCPA及合规指南》，并颁布了《FCPA资源指南》第2版。尽管最新的

《资源指南》并未公布新政策，未改变FCPA的执法蓝图，但在其中纳入了司法部最新政策及案例法近

期进展。司法部也颁布了有关合规计划的最新指南，强调司法部会越来越重视结合“经验教训”和数据分

析。同时，证监会第一时间将FCPA的内部会计控制规定应用于一起内幕交易案件中并更新了其举报人

规则。 

5. 乔·拜登当选总统将会导致2021年司法部和证监会领导层的变更，但预计新一届政府将会继续关注FCPA

执法。在我们的《2016年回顾》中，我们预测，鉴于美国已就FCPA执法投入了巨额资源且存在大量未

结的FCPA调查，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的FCPA执法不太可能放缓或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总统候选人特朗

普对FCPA颇有微词。同样，我们预期FCPA执法在拜登政府时期仍将是执法重点。随着新政府开始执政

，将由新的司法副部长负责监管美国司法部刑事司的工作，且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监会的其他关键职位

也会由新领导接任，但这些变化不可能影响执法活动。但是，新冠疫情造成的调查延误无疑会影响2021

年及之后的FCPA执法数量。 

1. 美国之外的反腐败监管机构和检察机关取得了显赫成就——跨法域执法增多 

全球就涉及一项FCPA协同和解的案件收取的罚金超过了90亿美元 

尽管美国继续在反腐执法方面引领全球，但2020年全球就某涉及FCPA的合作解决执法行动（其中包括三宗全

球历史上最大额的反腐和解案）收取的创历史新高的91亿美元反腐罚金中，美国政府所收罚金约为27.8亿美元，

其余约63.1亿美元为巴西、法国、香港、新加坡和英国的监管机构和检察机关所收罚金。该等法域增强了其打

击腐败行为的方法手段并加大了执法力度。这些数据彰显了全球反腐执法力度不断加大而美国监管机构与美国

之外监管同行之间合作不断增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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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6-2020年在一项涉及FCPA的合作解决反腐执法行动中收取的罚金总额 

 
全球反腐败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强 

除日益增加的全球反腐败执法外： 

• 司法部和证监会继续与美国之外的各执法机构合作对FCPA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并提起诉讼。过去五年中，

司法部和证监会公开承认接受过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的协助。仅2020年一年，司法部和证监会就

曾与法国、格恩西岛、香港、意大利、卢森堡、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和英国等地区的执法机构合作过。 

• 全球各国均增强或完善了其反腐败法律与监管框架。例如，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发布了最新的公司合作与

合规计划指南；法国司法部颁布了一项指令，鼓励公司自我举报潜在的腐败违规行为；而巴西对举报人采

取保护措施和经济奖励措施。 

• 随着美国之外的腐败和解案的日益增多，在2020年的四宗和解案中，美国司法部留意到其反“叠加罚款”政

策的影响。反“叠加罚款”政策由司法部于2018年颁布，旨在避免其他联邦、州、地方以及美国之外执法机

构为解决由同一不当行为引起的潜在权利主张而采取执法行为，从而施加不必要的重复性罚款、处罚和罚

没。例如在与J&F和Vitol达成的和解中，司法部同意抵免公司分别向巴西各执法机构支付的约1.28亿美元

和4500万美元罚款。正如2020年的该等及其他和解案所示，反“叠加罚款”政策进一步增加了美国与美国之

外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公司行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 $ # $ # $ # $ # $ 

司法部/证监

会 
合计 

25 24.3亿美

元 
11 11.3亿美

元 
16 10.3亿美

元 
14 26.5亿美

元 
12 27.8亿

美元 

非美国 
合计 

2 27.4亿美

元 
3 13.9亿美

元 
2 19.1亿美

元 
2 3.7亿美

元 
4 63.1亿

美元 
全球 
合计 

 51.7亿美

元 
 25.2亿美

元 
 29.4亿美

元 
 30.2亿美

元 
 90.9亿

美元 

解决机构 巴西 
荷兰 
美国 

巴西 
荷兰 
瑞典 
英国 
美国 

巴西 
法国 
美国 

巴西

美国 
巴西 
法国 
香港 
新加坡 
英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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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全球金额最高的反腐败和解案（包括一项涉及FCPA的合作解决案） 

 
 公司 年度 美国总额 全球总额 解决机构 

1 Airbus SE 
（荷兰、航空业） 

2020 2.94亿美元 37亿美元 美国 
法国 
英国 

2 Odebrecht S.A./Braskem 
S.A. 
（巴西：建筑业） 

2016 2.53亿美元 33亿美元 美国 
巴西 
瑞士 

3 Goldman Sachs 
Group, Inc. 
（美国：金融服务业） 

2020 17亿美元 26亿美元 美国 
香港 
新加坡 
英国 

4 J&F Investimentos S.A. 
（巴西：饮食业） 

2020 1.55亿美元 21亿美元 美国 
巴西 

5 Petróleo Brasileiro S.A.  
（巴西：油气业） 

2018 1.71亿美元 17亿美元 美国 
巴西 

6 Siemens AG 
（德国：制造业） 

2008 8亿美元 16亿美元 美国 
德国 

7 Telia Company AB  
（瑞典：电信） 

2017 6.99亿美元 9.65亿美元 美国 
瑞典 
荷兰 

8 Mobile Telesystems 
PJSC 
（俄罗斯：电信） 

2019 8.5亿美元 8.5亿美元 美国 

9 Rolls-Royce plc  
（英国：航天） 

2017 1.7亿美元 8亿美元 美国  
英国 
巴西 

 
总之，这些趋势均强调各公司就多个法域的执法机构基于同一被控不当行为开展协调调查做好准备、予以恰当

回应和抗辩的重要性。尽管反对“叠加罚款”的执法政策试图就多国执法机构进行的跨法域执法事项采取适度比

例措施，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法域加入反腐执法行动中，从而增加了跨国公司被执法的风险。鉴于全球反腐败

法律多有重叠且各国执法决心日益增强，受调查公司需要认真考虑和谨慎应对日益变化的全球格局。 

司法部和证监会将继续关注巴西 

巴西依旧是美国和巴西执法机构的反腐败执法重点。司法部、证监会和巴西各执法机构持续合作调查重大反腐

败案件，包括与巴西的“洗车行动”调查有关的案件，该等调查始于2014年，已延续至2021年初。洗车行动严重

危害了巴西整个国家的秩序。巴西联邦检察署（“MPF”）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巴西当局已确认200多项定罪，

签署19项宽大处理协议，并与公司和个人达成了96项合作协议。同时，多家跨国公司已与巴西、美国和其他当

局达成重要解决协议。确实如图2所示，全球史上前十大反腐败和解案中有五宗（包括第二、第四和第五大全

球反腐败和解案）均涉及美国和巴西当局之间的协同和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巴西与涉及巴西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PetróleoBrasileiro S.A.（“ Petrobras”）的腐

败行为有关的和解仍在继续。继去年与Vitol和Sargeant Marine达成和解之后，美国、巴西和其他外国监管机构

与涉及Petrobras行为的八家公司达成了多项和解，均涉及一项FCPA协同和解，从而导致全球罚款合计达到

67.7亿美元。此外，针对个人的执法仍在继续。2020年，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违反FCPA以及与巴西国有石油公

司（Petrobras）行为有关的洗钱法规为由，对一名个人提出起诉，并与其他三名个人签订了认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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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与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相关的FCPA和解，2014-2020年 

 公司 年度 美国罚金合计 全球罚金合计 解决机构 
1. Odebrecht S.A.和Braskem S.A.  

（巴西：建筑业） 
2016 2.53亿美元 33亿美元 美国 

巴西 
2. Petróleo Brasileiro 

S.A.  
（巴西：石油和天然

气） 

2018 1.71亿美元 17亿美元 美国 
巴西 

3. SBM Offshore N.V.  
（荷兰：石油和天然

气） 

2014 – 2017 2.38亿美元 8.2亿美元 美国(2017)  
巴西(2016)  
荷兰(2014) 

4. Keppel Offshore & Marine Ltd  
（新加坡：综合企业） 

2017 1.06亿美元 4.22亿美元 美国 
巴西 
瑞士 

5. Technip USA 和 
TechnipFMC plc  
（英国：石油和天然气） 

2019 8,720万美元 2.96亿美元 美国 
巴西 

6. Vitol Inc. 
（美国：金融服务） 

2020 90.0美元 1.35亿美元 美国 
巴西 

7. Samsung Heavy 
Industries Company 
Ltd. 
（韩国：工程） 

2019 3,780万美元 7,560万美元 美国 
巴西 

8. Sargeant Marine Inc.  
（美国：建筑业） 

2020 16.6美元 1,660万美元 美国 

 
巴西有望继续处于全球反腐败执法的最前沿。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巴西一直在FCPA执法行动所指控的不

当行为发生地中排名第二。 

表4：司法部和证监会确认的与全球55个国家在公司FCPA和解方面的合作，2016-2020年 

 

 
 
 

自2016年至2020年，司法部和证监会公开确认曾得到蓝色阴影部分所代表国家的相关监管机构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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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CPA执法行动创纪录的一年 

司法部和证监会共计收取27.8亿美元的FCPA执法罚金，创历史记录 

司法部和证监会2020年收取的与FCPA相关的公司罚金碾压2019年所创记录，再创新高。在扣除相关境外执法行动

的各种抵免和扣除额后，FCPA和解金额的美元价值高达27.8亿美元，远超2019年和2016年分别创下的26.5亿美元

及24.3亿美元记录。 

包括史上最大FCPA和解案在内的三宗和解案占罚金总额的82%。这点与前几年情况类似，两起或多起公司和解案在总

和解金额中占绝对比例。 

表5：司法部和证监会FCPA和解，2016-2020年 

公司FCPA行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 $ # $ # $ # $ # $ 

司法部 11 13.3亿 9 8.206亿 6 6.297亿 7 16.2亿 8 21亿 
证监会 24 11亿 8 3.047亿 14 4.046亿 13 10.3亿 8 6.835亿 
合计1 25 24.3亿 11 11.3亿 16 10.3亿 14 26.5亿 12 27.8亿 

高盛达成了史上最高额的FCPA和解协议 

2020年10月，在史上规模最大的FCPA和解案中，高盛集团同意向司法部和证监会支付总额为16.6亿美元的罚款、罚金

和利息（扣除各种抵免项后），就司法部和证监会针对高盛为马来西亚自有基金1Malaysia Development Bhd. 

（“1MDB”）承销债券交易的行为所开展调查予以和解。高盛同时还与香港、新加坡、英国及美国的其他监管机构签订

了平行协议，同意向这些机构另行支付9.02亿美元。该金融机构共计支付了25.7亿美元的国际罚款，使该案成为史上第

二大全球反腐败协同和解案。 

高盛与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DPA”），而其全资子公司Goldman Sachs (Malaysia) Sdn. Bhd就违反FCPA反贿

赂规定的罪项做出认罪。根据暂缓起诉协议显示，高盛密谋违反FCPA，参与了一项向马来西亚和阿布扎比官员支付逾

16亿美元不当付款的计划，以帮助高盛维持其在1MDB的三笔债券交易中承销约65亿美元的牵头地位。司法部称，基于

高盛的补救措施、其合规计划实施情况及其做出的在暂缓起诉协议有效期内向司法部报告的承诺，高盛无须聘请独立的

合规检察员。司法部承认得到了法国、格恩西岛、马来西亚、新加坡、瑞士和英国等国家执法机构的协助。 

表6：高盛全球和解，2020年10月 

 国家 机构 罚款（扣除抵免项后） 
1 美国 司法部 12.6亿美元 
2 美国 证监会 4亿美元 
3 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 1.54亿美元 
4 美国 纽约州金融服务管理局 1.5亿美元 
5 英国 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 6300万美元 
6 英国 审慎监管局 6300万美元 
7 新加坡 新加坡总检察署 1.22亿美元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新加坡警察局商务部 

8 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3.5亿美元 
  总计 25.7亿美元 

 

除了这些刑事指控外，司法部还尽力为马来西亚追回有关且可追溯至1MDB洗钱和贿赂计划的21亿美元资产，并且迄今

为止已追回或协助追回了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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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高盛于2020年8月与马来西亚政府和1MDB达成和解。该和解条款要求高盛总共支付25亿美元，并提供14亿美元

的资产追回担保。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均发现高盛尚有6.06亿美元罚款未缴讫，但同意基于高盛与马来西亚政府达成的

和解全部抵免该笔罚款。 

还有数项个人执法行动与该事项相关。首先，高盛前任东南亚地区总裁对合谋洗钱和违反FCPA表示认罪，并单独与证

监会达成和解。其次，高盛马来西亚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部前任负责人被指控合谋洗钱并违反FCPA，被相关机构从马来

西亚引渡到美国，并计划于2021年3月进行审判。再次，美国司法部还起诉在该计划中起核心作用的马来西亚金融家

Jho Low合谋实施洗钱和违反FCPA，但Low目前仍在逃。另外，马来西亚前首相Najib Razak在马来西亚被判犯有贪污

罪。 

诺华支付3.45亿美元对有关其向三个国家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商做出不当支付的指控予以和解 

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制药公司诺华公司（Novartis AG）同意向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合计支付3.45亿美元，以解决针对

其进行的腐败调查。诺华公司被指控为促进诺华产品的销售向希腊、韩国和越南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商做出不当付款。 

诺华的一家全资子公司和一家前子公司分别与美国司法部签订了暂缓起诉协议，并同意分别支付2.25亿美元和890万美

元，共计2.33亿美元刑事罚款。根据第一份暂缓起诉协议，诺华的希腊子公司承认参与相关计划，向希腊国有和国家控

制的医院的雇员支付不当付款，以增加诺华产品的处方量。另外，根据第二份暂缓起诉协议，诺华前子公司承认参与了

对在越南发生的不当支付进行财务记录造假的计划。司法部称，鉴于两家实体的合规计划实施情况以及其做出的向司法

部报告的承诺，两家实体均无须聘请独立的合规检察员。 

另外，诺华与证监会签订了一项禁制令，诺华支付1.12亿美元就证监会指控达成和解。诺华被指控其在希腊和越南的行

为以及韩国的其他行为违反了FCPA的账簿记录和内部控制条款规定。证监会承认瑞士和英国监管机构提供了必要的协

助与合作。 

空客签订了全球史上最大的反腐败和解协议以解决在20余个国家针对其提出的贿赂指控，并向美国监管机构

支付2.94亿美元罚金  

在史上最大的全球反腐败和解案中，欧洲跨国航空航天公司空中客车公司（“空客”）于2020年1月同意向司法部以及法

国和英国执法机构总共支付36.8亿美元，并签订暂缓起诉协议，以解决针对其在全球20多个国家提出的贿赂指控。空客

同意接受法国反腐败监管机构为期三年的监督。 

空客在和解文件中承认其在10年内向世界各地的航空高管和外国政府官员至少支付了1.5亿美元现金以及至少1.5亿美元

的贿赂和不当付款以购买空客飞机和卫星，违反了法国的萨潘第二法案（Sapin II law）、《英国反贿赂法》以及《反海

外腐败法》。具体来说，空客的策略与营销部门以多种方式掩盖空客业务合作伙伴和顾问的真正目的，包括对从未提供

的服务开具虚假发票、虚假活动报告、口头协议、不用偿还的虚假贷款，以及对第三方中介机构（“TPI”）的间接付款等

。该公司保留的附注释的电子表格记载了向TPI支付的款项的实际和预期收款人。空客还向外国政府官员提供了不当礼

物、旅行和娱乐招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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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空客全球和解，2020年1月 

 执法机构 总额（抵免后） 备注 
1 法国（财政调查

办公室） 
23亿美元2 公共利益司法协议（“CJIP”），在法国与暂缓起诉协议等效。 

涵盖发生在中国、哥伦比亚、尼泊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韩国、

台湾和阿联酋的行为 
“典范”合作、充分的内部调查和补救可以减免（可抵扣50%的罚款） 
法国反贪局（“AFA”）为期三年的监督，包括对空客合规计划和报告

要求的目标性审查 

2 英国（严重欺诈

办公室） 
10.9亿美元3 暂缓起诉协议（未能阻止贿赂的五项罪状） 

涵盖发生在加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台湾的行为 
合作、补救、愿意通过和解解决案件均可获得减免（可抵扣50%罚

款） 

3 美国（司法部） 2.945亿美元4 暂缓起诉协议（密谋违反FCPA） 
涵盖发生在中国的行为 
充分合作与补救可获得减免（可抵扣25%的罚款） 
主动自我披露不得减免  

 合计 36.8亿美元  
 

空客并不在美国国家证券交易所交易股权证券。司法部之所以对空客的行为主张管辖权是因为空客雇员和代理在美国发

送电子邮件，并向中国官员提供在美的豪华旅游。司法部承认其“对腐败行为的地域管辖权有限。” 

此次跨司法辖区的调查活动由多国协调展开。2017年1月，英国的严重欺诈办公室（SFO）和法国国家金融检察署

（PNF）签订联合调查组（JIT）协议，协调开展调查活动。为确保遵守法国的阻断法律，法国主管部门对面向SFO进

行的文件提供予以管控。2018年12月，美国司法部在空客披露了腐败相关行为后启动调查行动。美国司法部并非上述

JIT的成员方，对PNF和SFO提供的重要协助予以肯定并表示感谢。在案件解决之后，2020年6月，法国主管部门宣布将

在针对非法国公司开展法国反腐败法律执法方面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遵循所谓的“美国执法模式”。 

表8：2020年司法部与证监会和解的公司FCPA案件 

 公司 和解时间 司法部 
（单位：百万

美元） 

证监会 
（单位：百万

美元） 

合计 
（单位：百

万美元） 

全球协同和解金额 

1. 空中客车 
（荷兰：航空航天） 

1月31日 294.3 - 294.3 36.8亿美元 

2. 嘉德诺健康集团 
（美国：医疗保健） 

2月28日 不予起诉 8.8 8.8  

3. 埃尼集团 
（意大利：油气） 

4月17日 不予起诉 24.5 24.5  

4. 诺华 
（瑞士：制药） 

6月25日 233.9 112.8 346.7  

5. 亚力兄制药 
（美国：制药） 

7月2日 不予起诉 21.5 21.5  

6. World Acceptance Corp.  
（美国：金融服务） 

8月6日 不予起诉 21.7 21.7  

7. 康宝莱 
（美国：营养） 

8月28日 55.7 67.3 123.0  

8. Sargeant Marine Inc.  
（美国：建筑） 

9月22日 16.6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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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至少对12家公司未提起诉讼 

根据《FCPA公司执法政策》，在没有关系到违法行为严重性或犯罪性质的加重情节的情况下，司法部鼓励相关公司通

过主动自行披露可能违反FCPA的行为、给予配合、实施补救措施以及退还相应违法所得，换取不起诉推定。虽然无法

担保司法部调查行动的结果，但司法部仍力称其出台的《FCPA公司执法政策》可极大地鼓励公司进行自我披露。2020

年有12家公司公开称收到了司法部的不起诉决定，其中有四家公司就相同行为与证监会达成案件和解方案。 

在司法部做出的12份不起诉决定中，有一份是依据《FCPA公司执法政策》做出。2020年8月，司法部宣布对World 

Acceptance Corporation公司（简称“WAC”）旗下墨西哥子公司通过第三方中介向墨西哥工会官员进行不当支付以获取

业务的行为不予起诉。6做出该不予起诉决定的原因是WAC主动、及时地做出了自我披露，给予全面主动配合，做出全

面整改，并决定不再与实施不当行为的墨西哥第三方有任何关系往来，同时，WAC还同意在一起与证监会解决的FCPA

案件中向证监会退还所有非法所得。7 

3. 新冠病毒疫情对FCPA执法的影响 

对公司调查行动和案件和解的影响 

司法部和证监会均承认，虽然两家机构仍坚持继续针对FCPA违法行为开展调查和起诉工作，但疫情却对其开展FCPA

调查的能力造成了影响。正在进行中的各项调查的缓慢进度造成美国国外的数据和文件收集工作以及证人访谈、公司会

议和其他调查任务速度放缓。此外，尽管司法部和证监会愿意进行远程证人访谈，但疫情还是影响了辩护律师与客户和

证人进行面对面会晤的持续性需求。司法部和证监会亦承认，由于疫情的影响，外国合作方面也存在一定压力，特别是

在两家机构与对方执法部门关系不算密切的司法辖区内。 

比较而言，在执法工作创下记录的这一年中，调查活动并未出现显著延迟，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调查活动都已完成，主

要原因在于法律顾问能够与司法部和证监会远程开展案件和解谈判。2020年，在司法部和/或证监会参与解决的12起公

司FCPA案件中，10起出现在三月份美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司法部和证监会在去年罚没的27.8亿美元罚款和处罚中，

近90%是来自上述10起案件。新冠疫情对FCPA执法调查活动的最终影响在本年的执法数据中并未完全呈现，而且也有

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都不会显现出来。 

对个人FCPA执法的影响 

很明显，新冠病毒疫情已经严重影响了个人FCPA执法的进度。疫情导致法院关闭，大陪审团审判暂停，辩护律师与客

户和证人（特别是非美国客户）进行面对面会面的能力受限。缺少大陪审团以及进入法院受限意味着不会有新的刑事起

诉或法院下发的传票。对于正在进行中的针对个人的诉讼，法官则推迟了量刑审理和其他法庭程序，并批准提早释放或

居家服刑。 

  

9. J&F Investimentos S.A.  
（巴西：食品） 

10月14日 128.3 26.9 155.2 21.4亿美元 

10. 高盛 
（美国：金融服务） 

10月22日 1,263.1 400.0 1,663.1 25.6亿美元 

11. 宾三得利 
（美国：饮料） 

10月27日 19.5 2018年和解5 19.5  

12. Vitol Inc. 
（美国：金融服务） 

12月3日 90.0 - 90.0 1.350亿美元 

 合计  2,101.4 683.5 2,784.9 9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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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016-2020年司法部和证监会针对个人的FCPA执法行动 

行动类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刑事起诉 2 4 13 16 7 
认罪协商 7 11 6 9 8 

司法部 – 合计 9 15 19 25 15 
证监会 – 合计 8 7 4 6 3 

 

2020年，司法部总共公布了15起涉及个人的FCPA刑事起诉和认罪协商程序，而证监会仅公布了3起针对个人的FCPA行

动。对比2019年的数据——司法部25起，证监会6起，2020年的相关数据有所下滑。正如前文所述，下滑的大部分原因

可能是难以完成针对个人的调查行动、组建大陪审团以及进入法院以签订认罪协议。 

唯一一起FCPA相关审讯发生在2020年1月份，美国爆发疫情之前。在历时一周的审讯之后，巴巴多斯前议员Donville 

Inniss被判犯有洗钱和共谋实施洗钱两项罪名。相关量刑审讯将于2021年1月举行。 

司法部和证监会仍希望公司主动自行披露潜在的FCPA不当行为并持续实施充足管控 

疫情已经对风险评估、内部调查、监控和审计等众多反腐合规相关职能造成了影响。然而，疫情对上述公司职能造成的

影响外加公司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动是否会导致FCPA调查和执法行动呈现上升态势，这一点仍有待观察。 

尽管存在疫情，司法部和证监会仍希望公司能够维持实施适当的内部控制和有效的合规计划，以便抵御腐败风险。值得

注意的是，司法部曾提醒称，在有方法和途径抵消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全球健康危机并不能作为不合规的充分抗辩理由。 

4. 司法部与证监会出台的FCPA指南更新 

司法部与证监会发布第二版《FCPA资源指南》 

2020年7月，司法部和证监会联合发布《反海外腐败法资源指南》（简称“《资源指南》”）第二版。与第一版间隔近八

年的第二版《资源指南》为公司和个人了解FCPA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引。8虽然经过更新的《资源指南》并未公布任何新

的政策，亦未改变FCPA的执法格局，但作为一套颇具价值的资源文件，指南充分表明，司法部和证监会一直致力于为

公司提供FCPA合规方面的指导意见。《资源指南》阐释了政府部门对FCPA的理解，对执法机构并不具约束力。诸如

何时发布不予起诉决定等政府部门执法政策的解释权仍归政府，并且属于公诉裁量权范畴。 

以下图表对第二版《资源指南》的关键更新做出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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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资源指南》新增四项司法部政策和备忘录的总结 

 司法部政策备忘 说明 

1 司法部FCPA公司执法政策9 司法部于2017年11月出台的这一政策（2019年4月
更新）通过提供司法部不予起诉的可能性，鼓励公

司自行披露，予以配合，做出整改以及退还相关不

法所得。 

2 关于在司法部刑事司案件中选择监管人的备忘

录10 

2018年10月出台的该备忘录列述了司法部刑事司在

判断是否需要监管人时遵循的原则。备忘录指出，

监管人通常不应强制要求，而应属于“例外情况，并

非规定。” 

3 司法部关于公司案件和解罚金协调的政策11 此政策亦称“反叠加政策”，于2018年5月发布。政策

规定，司法部在解决案件时应与美国及美国之外的

其他执法机构相互协调，避免“叠加”处罚。 

4 司法部刑事司关于评估公司合规计划的指南12 《资源指南》现已将司法部在2019年4月出台的合

规计划指南（2020年6月更新）通过引用纳入其

中。该合规计划指南介绍了司法部在确定相关案件

的适当解决方案过程中，评估公司合规计划有效性

时所要考虑的各项因素。 
 
· 纳入司法部近期出台的相关政策。《资源指南》中关于司法部执法指导原则的章节包括了司法部自2017年以来出台

的四项FCPA相关政策及公告。 

· 经更新的反贿赂和会计规定章节中加入了2012年以来相关案例法的介绍 

· 外国政府机构的定义。FCPA将“外国官员”定义为“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机构的官员或员工”。根据美国联邦第十

一巡回上诉法院在2014年做出的一项判决，《资源指南》解释指出，“机构”是指“由外国政府控制的、所行使

的职能被该外国政府视为自身职能的实体。”13《资源指南》以清单形式列述了判断外国政府是否“控制”相关实

体的各项考虑因素。 

· 犯有共谋或协助和教唆罪行的主体的类别。《资源指南》引述了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近期做出的一项判

决（该判决认定，不属于任何美国国内企业的代理、高管、董事、员工或股东，且在美国国外行事的外国国民

不能因共谋违反FCPA或协助和教唆FCPA违法行为而被追究责任）。14同时，《资源指南》还引述了美国伊

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另外一起案件（该法院认定，不“属于能够实施实质性FCPA违法行为的个人

类别”内的个人也可以因共谋违反FCPA的反贿赂条款以及协助和教唆相关违法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15在

不属于FCPA反贿赂条款直接管辖范围的个人是否可以因共谋违反该等反贿赂条款或者协助和教唆他人违反反

贿赂条款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问题上，上述两案的结论截然相反。对此，《资源指南》中司法部和证监会所

主张的立场是，即使是不受FCPA反贿赂条款直接管辖的个人也可因共谋违反或者协助和教唆违反反贿赂条款

而被追究责任，但在第二巡回区除外。此外，《资源指南》还提出，美国政府部门主张，FCPA的会计条款不

受任何限制地适用于“任何主体”。 

· 反贿赂条款的本地法抗辩范畴。在《资源指南》所引述的一起近期案例中，法院驳回了个人被告提出的给予陪

审团“本地法”抗辩理由指导的申请。16本地法抗辩是FCPA反贿赂条款项下的一项积极抗辩理由，根据该抗辩

理由，如果相关支付行为在外国成文法项下是明确合法的，则实施支付行为的主体不违反FCPA。然而，在上

述案件中，法院认定，如果支付主体不能在外国国家被起诉是由于法律上的技术问题或是因为外国法律中的某

项条款可以“解除”该主体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本地法抗辩理由便不能适用。 

· 关于民事没收和追缴的新增章节中介绍了最高法院近期审理的两起案件 

· Kokesh v. SEC案（美国最高法院，2017年）。《资源指南》指出，在Kokesh v. SEC案中，最高法院判定民

事追缴救济属于“处罚”，因此适用《美国法典》第28篇第2462条规定的五年诉讼时效。17 

· Liu v. SEC案（美国最高法院，2020年）。《资源指南》确认，按照最高法院在Liu v. SEC案中做出的判决，

一般情况下，只有当追缴的利润不超过违法者的净利润，且追回的资金被支付给不法行为的受害人时，方可将

追缴作为衡平救济手段。18 

· 然而，《资源指南》并未探讨政府如何看待Kokesh案和Liu案对于未来解决FCPA民事案件的影响。Liu案严格

限制了证监会在案件不涉及明显的非法所得或没有具体的受害者可归还追回资金的情况下实施追缴程序的能力。

在Liu案之前，证监会曾在FCPA相关案件中追回数亿美元的不法所得。Liu案将会对未来的FCPA结案造成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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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一点仍有待观察。通常情况下，涉嫌违反FCPA反贿赂条款和会计条款的行为并不涉及可通过追回资

金予以赔偿的明确受害人，所以证监会可能无法继续在此类案件中成功追缴不法所得。 

司法部发布略作更新的公司合规计划评估指南 

2020年6月，司法部发布了公司合规指南文件——“公司合规计划评估”的更新版本19，该文件最初于2017年公布，上一

次更新是在2019年4月。更新后的指南与2019年版基本相同，只是就司法部为了确定相关FCPA案件的适当解决方案，

在发现违法行为和进行案件解决之时评估公司合规计划有效性所要考虑的因素提供了更多指引并做出了一些细微调整。 

与上一版类似，更新版的指南亦要求联邦检察人员在评估公司的合规计划时，综合考虑公司的“规模、行业、地理区域

覆盖以及监管格局”，做出“合理、有针对性的判断。”具体而言，更新版指南指示检察人员在评估公司的合规计划时考虑

下表中总结的三个问题。 

表11：司法部公司合规计划评估指南（2020年6月版）总结 

I. 公司的合规计划是否设计完善？ II. 合规计划是否得到有效实施？ III. 公司的合规计划能否在实践中
发挥作用？ 

A. 风险评估 
B. 政策和程序 
C. 培训和通信 
D. 保密报告结构和调查流程 
E. 第三方管理 
F. 并购 

A. 中高级管理层的合规承诺 
B. 合规职能的自发性和方法 
C. 合规的激励措施以及违规的

惩戒措施 

A. 持续改进、定期测试和审查 
B. 不当行为调查 
C. 根本性不当行为的分析和整

改 

 
更新版指南还体现出政府日益关注： 

· 不当行为的根本原因分析：司法部希望公司企业能够在围绕根本性不当行为展开的“根本原因”分析以及“经验教训”基
础上，对其合规计划予以更新。 

· 数据分析和追踪：政府会询问公司企业在合规工作过程中的数据分析使用情况，包括合规计划是否能够充分使用数

据工具进行计划评估，以及计划是否追踪和应用风险评估过程中了解的信息。 

· 持续的第三方监控：指南重点强调，公司企业需要持续地开展第三方监控，而不能只在第三方前来公司内部时开展

监控。 

2020年未设置FCPA公司监管人 

尽管2020年是FCPA执法行动创纪录的一年，但在这一年里，司法部和证监会却未设置任何公司监管人。该情况充分体

现了FCPA监管人越来越少的总体趋势。在2000年代的十年中，司法部在大约50%的公司FCPA案件中都设置了监管人。

但自2010年以来，上述比例已经下降到25%左右。 

导致这种情况的潜在影响因素有三方面。首先，在2018年10月，主管司法部刑事司的助理总检察长宣布了一项新的指

南，该指南正式确定了司法部在决定相关刑事司案件是否需要设置公司监管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20新指南指出，设置

监管人应作为“例外情况，而非规定。”自该新指南发布以来，美国政府仅在不到10%的公司FCPA执法行动中设置了监

管人，其中，2020年未设置任何监管人。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指出，该减少趋势的部分原因在于司法部“发现公司合规

工作成熟度已经提高”，从而降低了对监管人的需求。21 

另外一个能够解释美国政府设置的监管人数量越来越少的变化趋势是开始委托外国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工作。在两起案件

的解决过程中，司法部同意由外国监管机构实施监督工作，确保遵守司法部与相关公司达成的延迟起诉协议。在空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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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司法部委托法国反腐局（AFA）实施三年的反腐败监管工作，以确保空客遵守延迟起诉协议，包括实施延迟起诉协

议中规定的合规计划要求和审计工作。同时，美国司法部和英国严重欺诈办公室未再设置单独的监管计划。在J&F案中，

司法部委托巴西主管机构成立一个单独的委员会，负责监控和报告内部调查及合规审计，并向巴西主管机构定期汇报相

关情况。 

表12：2016-2020年司法部或证监会在FCPA案件解决过程中设置的监管人数量 

行动类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司法部或证监会设置的公司监管人数量 7 3 1 3 0 

司法部/证监会解决的FCPA公司案件的数量 25 11 16 14 12 

比例 28% 33% 13% 21% 0% 

 
司法部六年来首次发布FCPA咨询意见 

2020年8月，司法部发布了一份FCPA咨询意见稿22，这是司法部自2014年11月以来首次发布FCPA咨询意见。通过意见

咨询程序，司法部对一匿名请求者提出的相关潜在行为是否会违反FCPA的问题给出了咨询意见。在意见中，司法部告

知该美国投资顾问，针对该顾问有意就相关资产出售服务向一家外国国有投资银行的子公司支付237,500美元的行为，

司法部不会启动FCPA执法行动。同时，司法部还解释了不会发起执法行动的原因，即，相关款项是支付给银行的业务

单位，而非个人，支付行为是透明的，而且该外国投行的合规官已向公司保证支付款项不会转付给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

基于上述事实，司法部认定，没有迹象显示该笔款项拟用于对任何外国官员进行腐败影响。 

证监会回应针对其适用内控条款提出的批评意见 

2020年10月，在一起“前所未有”的案件中，证监会针对一家发行人的股票回购计划发起一项执法行动23。但证监会并未

提起欺诈指控，而是以依照FCPA内部会计控制规定进行的财务报告存在内控缺陷为由提出指控。该情况既代表证监会

对FCPA的扩延适用，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针对发行人非欺诈行为而进行调查的重要处理方式。但在2020年11月，证监会

的两名委员发表不同意见称，证监会在该案中对FCPA的内控条款做出了“过度宽泛”的解读。24这两名委员认为，适用会

计控制条款的目的仅是为了确保财报的准确性，而上述案件中，没有事实表明公司在会计方面的内控是无效的。对此他

们提出，要警惕相关条款的过度宽泛适用会“超出会计控制的范畴”。25 

在回应上述对于证监会适用内控条款的批评意见时，证监会执法联席负责人和FCPA部门负责人表示，FCPA内控条款

的适用是否“恰当”这一问题是由证监会的多个部门共同决定。26因此，上述情况是否代表着证监会执法正在滑向更加宽

泛地解读FCPA内控条款，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证监会扩充举报人计划 

2020年9月，证监会通过了多项对举报人计划管理规则做出的修订，并发布了关于合格举报人奖励金额确定程序的指南。

27制定于2012年的举报人计划规定，证监会有权对主动提供联邦证券法违法行为的原始信息，从而协助执法行动成功开

展的个人做出奖励。给予举报人的奖励金额总额不低于相关执法行动所作金钱处罚的10%，同时亦不得高于相关金钱处

罚的30%。 

根据证监会目前公布的信息，证监会已在80起执法行动中向97名举报人做出5.23亿美元的奖励，其中有1.2亿美元的奖

励金是在2020年授予。在2020年所奖励的举报人中，一名举报人提供的信息与证监会在2017年与一家医疗设备公司达

成的FCPA和解有关。自该项目设立以来，借助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成功开展执法行动后做出的财务救济金额已达25亿美

元，其中有7.5亿美元被用于补偿遭受损害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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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人计划管理规则的修订中包含如下几点值得注意的修改或内容澄清： 

· 修订后的规则规定，除针对违法行为的司法或行政程序之外，促成司法部在平行程序中达成延迟起诉或不起协议或

促成证监会达成和解的举报信息亦可做出奖励。 

· 修订后的规则确立了一套“多项追申规则”，其中澄清指出，如果证监会认定有其他举报人奖励计划更适合相关执法

行动，则不得向证监会追申奖励。 

· 规则修订还确立了相应机制，在最高奖励金额为500万美元或更少的情况下，推定按照法定奖励金额上限进行奖励。

自举报人奖励计划设立以来，奖励金额低于500万美元的情形占全部奖励的75%。 

· 规则修订还要求举报人以书面形式向证监会进行举报，并以此作为奖励适格性、保密性和防报复保护的必要前提。

该项修订是源于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关于报复保护仅提供给在向证监会举报之前已向其雇主进行内部举报的举报人

的裁决。 

获得通过的规则修订或者解释性指南均未修改举报人计划的根本性宗旨，即，证监会举报人计划会持续向举报潜在证券

法违法行为的举报人（包括被举报公司的现任或前员工）提供可观的财务奖励。在其近期提交国会的报告中，举报人办

公室指出，身份是被举报公司的现任或前员工的获奖励举报人中，有85%曾向公司进行内部举报。在此前几年里，证监

会曾对阻碍举报人向证监会进行举报的公司或个人提起11起反报复执法行动。28而自举报人计划设立以来，收到的信息

线索逐年递增。其中，在截至2020年9月30日的2020财年，证监会共收到7,000多条信息线索，其中包括200多条关于

FCPA的信息线索。29 

表13：证监会2016-2020财年举报人计划收到的举报线索数量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举报线索数量 4,218 4,484 5,282 5,212 6,911 

FCPA 线索数量 238 210 202 200 208 

5. 拜登政府任期内情况展望 

在2016年的FCPA年度回顾中，尽管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曾对FCPA执法范围提出过批评，但我们仍预测FCPA执法

在特朗普政府治下不会发生改变，理由包括：负责处理FCPA执法日常管理工作的司法部公诉检察官及证监会执法律师

仍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FCPA执法已经投入大量资源，以及FCPA调查案的大量积压。 

虽然即将组建的拜登政府尚未公开发布任何有关FCPA执法的具体政策，但我们预计，拜登总统就职后不会对司法部和

证监会的反腐执法重点做出重大修改。因此，我们预计，FCPA执法和国际反腐协作即使不会被给予更多关注，也仍将

继续作为工作重点。 

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后，很快便会任命新的执法领导层，包括新的总检察长、负责刑事司工作的助理检察长、证监会主

席以及证监会执法主任等。这些人事调整不太可能给目前正在进行的执法活动造成影响。如同过去一样，负责处理

FCPA案件日常管理工作的公诉检察官和执法律师预计会在新一届执法领导的管理下，继续以相同水准开展FCPA执法

工作。 

我们预计，新冠疫情造成的调查行动的相关延迟将会对未来几年的FCPA执法数量产生一定影响，因为政府部门调查和

解决FCPA案件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执法活动的减少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疫情的影响，而非执法重点的

变化。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还将继续面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主管机构开展的反腐败执法行动。如上文所述，非美国执法活动有

所增加，公司企业应预见到，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所发生的反腐执法工作和成果还将继续延申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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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020年是全球FCPA执法和反贿赂执法的分水岭。在全球范围内，涉及FCPA案件解决的反腐败执法行动总计做出90多

亿美元的罚款和处罚，凸显了与美国主管机构相互配合的国际反腐执法与协作的急剧增加。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共解决

12起公司执法案件，所作公司罚款和处罚近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受新冠疫情影响，针对公司和个人的FCPA调查及执法行动进度放缓。在拜登政府治下，公司企业应预见到

美国及海外的反腐败执法行动仍将继续，因此应确保其相关政策程序均按照最新的司法部指南予以适当设计和有效实施，

从而能够防止、识别、调查和整改任何可能出现的贿赂或其他腐败问题。 

鉴于未来可能会涌现更多的国内及全球性反腐执法行动和国际合作，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或面临调查风险的公司必须做好

准备应对多个国家的执法机构以及可能出现的多国执法行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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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同时进行的司法部和证监会公司 FCPA 和解算作一项公司 FCPA 执法行动。 

2 PNF 对空客处以 23 亿美元（20.8 亿欧元）罚款。PNF 抵免了空客因其 FCPA 违法行为已向美国司法部支付的罚金，因为司法部的暂缓起诉协议也涵盖发生在中国

的相关腐败行为。 
3 空客向 SFO 支付的 10.9 亿美元（9.9063 亿欧元）分为：6.49 亿美元（5.8594 亿欧元）追缴违法所得；4.41 亿美元（3.98 亿欧元）罚款；以及用以补偿 SFO“合
理”调查费用的 770 万美元（699 万欧元）。 
4 对于 FCPA 相关行为，司法部处以 20.9 亿美元的刑事处罚。司法部同意最多减免已向 PNF 支付的 18 亿美元的款额。 
5 2018 年 7 月，宾三得利公司与证监会达成案件和解协议，同意向证监会支付 818 万美元，以解决证监会对相同问题展开的调查。 

6 美国司法部 2020 年 8 月 5 日之有关 World Acceptance Corporation 公司的函。 

7 同上。 

8 司法部与证监会，《反海外腐败法资源指南》，第二版。 

9 司法部，《FCPA 公司执法政策》。 

10 司法部刑事司，关于在司法部刑事司案件中选择监管人的备忘录，2018 年 10 月 11 日。 

11 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关于公司案件解决罚金协调的政策，2018 年 5 月 9 日。 

12 司法部刑事司，公司合规计划评估指南，2020 年 6 月更新。 

13参见 United States v. Esquenazi 案，《联邦判例汇编》第 3 辑第 752 卷第 912、925 页（第十一巡回法院，2014 年）。 

14 United States v. Hoskins 案，《联邦判例汇编》第 3 辑第 902 卷第 69、76–97 页（第二巡回法院，2018 年）。 

15 United States v. Firtash 案，《联邦判例补充汇编》第 3 辑第 92 卷第 872、889 页（伊利诺伊州北区地区法院，2019 年）。 

16 United States v. Ng Lap Seng 案，案号 15-CR-706（纽约南区地区法院，2017 年 7 月 26 日），庭审笔录第 715–18 页。 

17 Kokesh v. SEC 案，《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137 卷第 1635 页（2017 年）。 

18 Liu v. SEC 案，《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 140 卷第 1936 页（2020 年）。 

19 司法部刑事司，公司合规计划评估指南，2020 年 6 月更新。 

20 司法部刑事司，关于在司法部刑事司案件中选择监管人的备忘录，2018 年 10 月 11 日。 

21 FCPA 摘要：政府官员对监管人工作及内控的看法，《全球调查评论》，2020 年 12 月 4 日。 

22 司法部咨询意见稿，FCPA 评论，第 20-01 号。 

23 第 90208 号《证券交易法》相关信息发布（2020 年 10 月 15 日）。 

24 证监会，证监会委员 Hester M. Peirce 和 Elad L. Roisman 的声明，2020 年 11 月 13 日。 

25 同上。 

26 FCPA 摘要：政府官员对监管人工作及内控的看法，《全球调查评论》，2020 年 12 月 4 日。 

27 证监会新闻稿，“证监会进一步提高已成功实施的举报人奖励计划的明确性、效率及透明度”，2020 年 9 月 23 日。 

28 证监会，提交国会的 2020 年举报人计划年度报告，2020 年 11 月 16 日。 

29 同上。 

 

 

 

 

 

 

 

 

 

 

 

 

 

众达出版物不应被视为针对某事件或情形发表的法律意见。众达出版物旨在为读者提供一般信息。未经众达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在其它出版物

或诉讼中引用或引述众达出版物的内容。众达保留批准他人引用或引述众达出版物内容的权利。如需申请众达出版物的转载许可，请使用众达网

站（www.jonesday.com）上的“联系我们”表格。众达发表出版物的目的并非试图与读者建立律师和客户的服务关系；读者收到众达出版物也不

表示律所与读者之间会构成律师和客户的关系。众达出版物中的观点仅属于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律所的观点。 

© 2021 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 版权所有  Jones Da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S.A.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1301826/download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1292051/download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838416/download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file/1100531/download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file/1061186/download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page/file/937501/download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page/file/937501/download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file/1100531/download
https://globalinvestigationsreview.com/just-anti-corruption/fcpa-docket-us-officials-monitorships-internal-controls
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1304941/download
https://www.sec.gov/litigation/admin/2020/34-90208.pdf
https://www.sec.gov/news/public-statement/peirce-roisman-andeavor-2020-11-13
https://globalinvestigationsreview.com/just-anti-corruption/fcpa-docket-us-officials-monitorships-internal-controls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0-219
https://www.sec.gov/files/2020%20Annual%20Report_0.pdf

	主要亮点
	1. 美国之外的反腐败监管机构和检察机关取得了显赫成就——跨法域执法增多
	全球就涉及一项FCPA协同和解的案件收取的罚金超过了90亿美元
	全球反腐败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强
	司法部和证监会将继续关注巴西

	2. FCPA执法行动创纪录的一年
	司法部和证监会共计收取27.8亿美元的FCPA执法罚金，创历史记录
	高盛达成了史上最高额的FCPA和解协议
	诺华支付3.45亿美元对有关其向三个国家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商做出不当支付的指控予以和解
	空客签订了全球史上最大的反腐败和解协议以解决在20余个国家针对其提出的贿赂指控，并向美国监管机构支付2.94亿美元罚金
	司法部至少对12家公司未提起诉讼

	3. 新冠病毒疫情对FCPA执法的影响
	对公司调查行动和案件和解的影响
	对个人FCPA执法的影响
	司法部和证监会仍希望公司主动自行披露潜在的FCPA不当行为并持续实施充足管控

	4. 司法部与证监会出台的FCPA指南更新
	司法部与证监会发布第二版《FCPA资源指南》
	司法部发布略作更新的公司合规计划评估指南
	2020年未设置FCPA公司监管人
	司法部六年来首次发布FCPA咨询意见
	证监会回应针对其适用内控条款提出的批评意见
	证监会扩充举报人计划

	5. 拜登政府任期内情况展望
	结论
	联系律师
	作者
	其他联系律师

	尾注

